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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环保局信访办事指南
办理部门：云浮市环境监察分局

办公地址：云浮市区河滨东路250号     电话：12369     

一、环境污染投诉及处理
（一）环境污染投诉途径

1、拨打市环保投诉电话（电话号码：12369）；

2、以书信方式寄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；

3、直接到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信访室；

4、每月15日 “市环保局领导接访日”，市区河滨东路250号一楼市环境监察分局信访室接访。

（二）环保部门受理投诉范围

环境污染事故、企事业单位环境污染问题。

（三）信访人应遵循的信访原则

根据“分级负责，归口办理”的原则，由下到上逐级反映。属县（市）环保部门管辖范围的信访人到县（市）环保部门反映，如对县（市）级环保部门处理结果不满意或没有结果，可持答复意见到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分局信访室反映。

（四）信访人的权利和义务

1、信访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环境权益，有权向环保部门反映环境污染问题；

2、信访人有权向环保部门询问处理结果；

3、信访人在投诉时有义务提供被投诉者的详细情况；

4、信访人有协助环保行政执法人员处理信访案件的义务；

5、信访人必须遵守国家、省和市有关信访的法规、规定等各项规定，维护信访秩序。

（五）信访投诉办理

根据反映的环境问题，按照“分级管理，属地解决”的原则进行办理。 

１、属于市环保局办理的，直接办理； 

２、省环保局批转的环境信访案件，经局领导批示，转有关科室或县（市）环保局办理； 

３、应当由县（市）环保局办理的，及时批转并督办； 

４、重要环境信访案件须报请主管领导批示后办理，并立案专办。

二、信访处理工作程序
     受理来电、来信、来访及有关部、领导批转件→登记→立案→调查取证→处理→回复投诉者及有关部门→结案、归档。
PAGE  
1

